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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承诺书（2024 版）

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我单位及委托的代理机构承

诺在县城城市更新改造工程房屋拆除及垃圾清运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采购活动中做到：

1.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实施条例

等相 关法律法规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

2.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制度，在发布采购公告前

不少 于 30 天在山西政府采购网及本部门门户网站公开采购

意向。

3.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制度，落实《政府采购需

求管 理办法》、《长治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长治市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 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等要求，完善备案资料，并

上传本承诺书。

4.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负面清单制度，供应商资格、采购

需求 及商务条款、评审因素等不发生影响公平、公正和充

分竞争的行 为。规范采购文件编制，严格落实采购文件公

平竞争审查。在采 购文件中嵌入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

知函。

5.严格落实促进中小企业、残疾人就业、监狱企业发展

、绿 色低碳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
6.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，无论是采购人自行组织还是

委托 代理机构组织的项目，一律由采购人以非现金方式按

时支付评审 专家劳务报酬。不得向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

员发放评审劳务报酬。

7.评审活动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确定采购结果，采购结果

和 评审情况同时在山西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告；同时，向中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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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成 交）供应商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（供应商可直接下载

电子通 知书）。依法合规收取保证金并及时退还，货物和服务政

府采购项 目不收取质量保证金，不滞压合同款项、履约保证金

作为质量保 证金。压缩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，原则上由中标

（成交）通知 书发出后 10 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最长不得超

过 30 日。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合同备案制度，合同签订后 2 个工

作日内在山西政府采购网公示及备案。

8.收到供应商货物、服务和工程项目验收申请后，5 个

工作 日内进行实质性验收，需要公开验收结果的项目在验

收结束后 1 个工作日内在山西政府采购网公告。认真落实

资金预付制度，对 满足合同约定付款条件的，自收到发票之

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合同款项支付。

9.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质疑后，7 个工作日

内作 出答复，项目不复杂的在 3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。

10.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要求，做好政府采购廉政风险防

控。 以上承诺，敬请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监督。

采购单位（公章） 代理机构（公章）

经办人签字： 经办人签字：


